東沙島建築物及公共設施先期規劃
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辦理報告(中華民國95 年2 月)

受委託者：程鈞柏建築師事務所
計畫主持人：程鈞柏
協同主持人：張簡隆欽
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辦理報告
摘 要
內政部於民國93 年3 月正式公告東沙海域為我國首座海洋國家公園，規劃以環礁外圍12 浬為國家公園範圍，總面積為35 萬6500 公頃。營建署為了配合未來海洋國家公園之推動，並進一步推展生態研究與島嶼特性研究時，為能提供較完善之服務設施，因此擬定『東沙島建築物及公共設施先期規劃』委託辦理計畫，針對東沙島建築物及公共設施妥善規劃評估，衡酌保育研究設施之必要性與減少對東沙島陸域生態棲所之干擾，以確保東沙此一具有自然與人文資產、經濟與戰略等雙重重要地位島嶼之永續發展。
本計畫將著重深入了解島上建築現況與相關公共設施之概況，以提供未來建物整併之參考，其餘相關國際島嶼規劃之參考，以及未來發展所援引之建材、色系、質感等原則擬定，都能提供後續規劃設計之參酌。而IUCN 對於島嶼保護區相關建築容積之意見也是本規劃重視之一環。因此，參酌IUCN 之經驗，並設法將其精神融入至我國法規與相關體系內；如重視在地管理之能量、調和現有法規、重視經驗法則的精神多於條列式的法規規定。本次規劃以東沙島相關房舍、公共設施、公園綠地、道路景觀等作一有效整理與規劃，並進行島上建築物之修測，建立初步規劃之基本資料，藉以提供國家公園設置初期所需辦公廳舍及相關服務設施之基本資訊。本案並建議營建署先行辦理開發總顧問，綜理島上未來開發之大小工程細設之審核與把關，且總顧問需能整合營建署與海巡署兩個單位之意見與共同開發之協調，使開發過程中能有所依循。
第八章、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一、島嶼生態之融入
東沙島具有白沙碧海，島上植被較太平島單純，樹木高度不高，但景觀自然。珊瑚環礁型態優美，海洋生物豐富，傳統上是我國重要的漁場。通常島嶼在生態環境上都有其脆弱一面，因此東沙島自然景觀及資源之維護計畫，應該以尊崇自然、「島嶼生態學（Island Ecology）」的概念，首重「生態廊道」的維繫、「保護分區體系」的建立，以及「生態工法」的應用。為了維護東沙島生態、環境的完整性，初擬之分項保育策略，併述如下：
(一)、島嶼生態學基本概念之彙整
生活在島嶼上的生物由於經常生活在隔離的狀態下，因此在演化的過程和生活的適應上，就和生活在大陸塊上的生物有很大的差別。其顯現的生態特色通常有下列的共同點(呂光洋，1985)：島嶼的動物相(fauna)往往是一個不平衡的動物相。以同等的面積來說，島嶼上所生存的掠食動物往往比大陸上的掠食性動物的種類要少，甚至於沒有。所以島嶼上的動物，往往承受不了偶而族群密度和數量上的波動。任何一個物種的滅絕，對於該島上其他種動物的影響往往是非常深遠的，甚至影響大到會使其同樣滅絕。島嶼生物，無論動物或植物，往往是由大族群分出來的；方可說是由一個大的基因槽(gene pool)拿出少部分的基因出來而已。因此原來族群的基因，往往在移民遷出的過程中，部分基因會喪失掉，使得族群原有的生物特性無法顯現出來。此一演化過程將會產生深遠的影響，此現象即所謂的先驅者定律(Founder's Principle)，由最初的少數個體決定這種生物在新環境的演化。
島嶼上的動物因缺少掠食動物或天敵(predator)的關係，侵略性較小或缺乏，因此遇到外來的天敵時常不知逃避或無法適應，很容易造成滅亡。島嶼自然保護區之劃設法則。由島嶼生態學的觀點，保存完整、連續與大面積的自然保護區，是一項基本的法則。換言之，大面積的保護區要比小面積好，保護區的串聯要比分割好，生態廊道的建立相當重要。
(二)、總量管制與生態地理分區之建立
東沙島的保育，基本原則應該儘量減少人為干擾。但兼顧觀光發展需要，必須以「總量管制」的觀念，對於遊客數量、廢污總量和公共設施等，預作估算，或參酌類似案例，採行較為保守之試行策略，再逐步調整。此外，配合生態部份之調查，宜將島上同質性之生態地理分區，如海岸自然林、海灘鳥類活動區、潟湖區、重要珊瑚礁區、自然景觀區、文史資產區等，以便研擬適當保育維護策略。
(三)、自然景觀之維護
東沙島係具有優美沙灘和豐富海洋生物資源的島嶼，海洋風情，味道十足，未來應以永續發展理念為基礎的旅遊發展，各種軟體及硬體建設方面均需以不破壞生態為前提，尤其應強調「生態工法」之應用。在自然景觀之維護部份，所有設施必須配合自然形貌與風味，同時採取「生態工法」。人為建築、觀賞步道之材質、色調和設計，應能適應島嶼特性和維護需求，兼顧生態廊道之維繫，儘量維持自
然風貌。減少新開發面積，考慮以舊營舍改建為主，建立限量之住宿設施，作為必要之研究、教育和環境相關研討會或座談會之理想地點。
(四)、除生態外，充分考慮用水、能源和廢棄物問題，使土地利用之適宜性，在區位上應有適當之考量。逐步建立詳細之生態環境基本資料，並透過調查研究，研擬東沙島發展基本政策藍圖和執行準則，以維護自然景觀。
(五)、經過審慎之研究，依據島嶼生態學基本理念，強調生態、環境、文史保護之原則，研提東沙島整體自然景觀維護策略，作為未來永續發展依據。依據島上生態環境特性，擬定生態工法準則，及相關設施外形、材質及色彩上與環境相融合之原則，並初步規劃適宜之土地利用分區。
二、建築整併之檢討
東沙島上由南巡局進行後續工程整修的情形相當頻繁，許多建築機能應會同海巡署協商，以充分討論。尤其在引用相關建材方面，營建署或許能給海巡署一個概念，避免兩單位各自做各自的，產生彼此空間與環境上的不協調，而這個部分宜設置一個開發總顧問予以橫向協調，避免兩機關在進行資源投注之浪費。而在建築物整併上須配合海巡署單位之縮編或調整，此一部分非國家公園所能掌控，因此在未來長程之規劃構想應建立一套願景，以及管制規則，此一管制規則需由總顧問提出並建立島上開發規則，海巡署或營建署在進行相關工程時則可依循，而不致脫勾造成整體環境之差異太大。
三、現有建築物及公共設施之調查
規劃團隊在計畫進行的過程當中，先派遣測量隊進駐島上，進行建築物及相關開放空間之修測，以取得初步之基礎資料，再由景觀建築師針對測量數據進行分析與規劃作業，初步勾勒出東沙未來管制之策略，此一策略配合會商結果建立一套長程開發計畫，除了因應島上建築之現況調查成果外，也針對未來島上發展進行調整，相信應能有效提供島上未來開發之東沙島建築物及公共設施先期規劃參考，以確保未來規劃程序的可行性。
根據初步測量資料顯示，島上建築物四散島上，且每座建築物都有其需求，相關閒置空間也已盡可能的進行調整，或取消部分歷史建築之原本機能，以滿足未來進駐單位之需求。
四、土地利用與相關管制規則
本計畫雖然已經勾勒出相關管制區域，然而也僅止於紙上談兵，若要讓規劃實際可行，海巡署與營建署應建立一套彼此可以遵循之土地管制規則，建議仍可由總顧問題出討論。
綜合前章所述，土地利用管制配合海巡署拆遷進行調整，原則劃設興建區域與拆遷區域，總計建蔽管制不超過的原則進行調整，以符合未來開發之管制。
第二節　後續建議
一、現有法規體系與組織之協調
東沙島目前管理單位與進駐單位相當多，有海軍、空軍及海巡署岸巡、洋巡兩大體系，國家公園也將在近期進駐東沙島，高雄市政府也積極策劃相關海洋研究工作，整體來說，國家在東沙島的資源投入有越來越多的趨勢，如何避免多頭馬車的情形，營建署國家公園管理單位實應進行整合。並應密切與海巡署南巡局進行會商，依循長程開發計畫循序漸進進行調整，討論營舍整併等重大議題，以確立共用之公共設施，軍事管制區、一般研究區域的活動範圍，以利未來東沙發展過程中不致產生互相干擾之情事。
二、營建工程之規劃設計
目前東沙島經由南巡局發小包的情形相當頻繁，許多建築管制作為需能會同海巡署，以充分討論。而相關質材規定與色系質感等景觀細節，建議營建署先行辦理東沙島先期開發之專案管理顧問(PCM)，以提供後續工程發包之管理，以確保東沙島景觀與生態保育方面能循序漸進有系統的完成。而此一專案管理顧問需能結合景觀、建築、海洋與生態專業之實務機構，並需對東沙島之規劃過程有一定程度之了解者方能擔綱。
三、軍事單位與國家公園共構
東沙島目前主要管理單位為南巡局，未來管理架構勢必會由營建署與海巡署共管，相關溝通介面與管理機制須先行建立，並整理出相關工作範疇，彼此資源協助以避免資源浪費。
